
《2026 年文化藝術行政人員實習資助計劃》 
實際實習時數聲明書

本受資助者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（社團／商業企業主名稱）獲得文化發展

基金《2026 年文化藝術行政人員實習資助計劃》的資助，現聲明本社團／商業企業主之實習行政人員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實習行政人員姓名）已收取由受資助者支付的實習費用

總金額_______________澳門元，且於參與《2026 年文化藝術行政人員實習資助計劃》的實習期間沒

有擔任任何全職工作及非為學士學位日間課程在讀生，實際實習總時數的情況如下：

年份及月份（yyyy／mm） 
（請由開始至結束月份按序填寫）

時數（小時） 

實際實習總時數 註 1 （小時）： 
註 1：每月實習時數補貼上限為 196 小時。 

※本社團／商業企業主及實習行政人員茲聲明，以上所填報的資料或／及隨附的資料全部屬實。

自然人商業企業主、法人商業企業主代表簽名及單位蓋章

或

社團代表簽名
註
及單位蓋章 

(請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簽名式樣簽署) 
註：由刊登在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》的組織章程中明確指定的代表簽

署，倘沒有指定代表則由受資助者的理事長或會長簽署，如理事長或會

長未能簽署，應由經會員大會通過之受權人簽署。 

簽名： 單位蓋章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姓名：

職銜：

日期：

實習之行政人員簽名
(請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簽名式樣簽署) 

簽名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姓名：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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